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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经郑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向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根据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豫市监办〔2025〕64 号“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5 年度河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程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的要求，由郑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为起草单位,负责制订《氧气吸入器检定装置检定规程》。
检定规程起草的目的与意义

氧气吸入器检定装置是对医疗卫生行业广泛使用的“浮标式氧气吸入器”进行整体检定的计量标准器具。目前全国县级以上法定计量监督机构基本都配置了氧气吸入器检定装置，但尚未未制定有国家检定规程，我省也没有相应的检定规程。吸入器检定装置是由流量计、精密压力表和一般压力表及相应的阀门和管路组成。目前的检定检定规程方式是将主要计量器具拆卸下来分别按照精密压力表、一般压力表和浮子流量计相应的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进行检定，这种溯源方式无法保证吸入器检定装置的阀门控制和管路密封性等技术指标满足要求。起草本规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综上，为满足实际工作需要，规程我省吸入器检定装置的量值溯源工作，有必要制定河南省吸入器检定装置计量检定规程。
三、编制过程

1．规程制订任务批准立项后，起草人在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上、技术能力和实现程度上、相关其他资料的收集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2．调研情况：2025年5月，起草人通过电话、网络、信函等形式对国内相关产品主要生产厂家、开展检定规程检测的技术机构进行了调研，对吸入器检定装置的使用和溯源情况等做了大量调查。其中：

2.1生产情况：目前机构吸入器检定装置的制造厂主要分布在广东、陕西、北京、辽宁等地，生产企业规模多为中、小企业。

2.2使用情况：目前国内地市级以上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基本都配备有此仪器。

2.3溯源与技术规范情况：目前的溯源方式是将主要计量器具拆卸下来分别按照精密压力表、一般压力表和浮子流量计相应的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进行检定，国内尚无整体检定或校准的技术规范出台。
规程起草小组结合理论、实验和经验进行该规程的编写，起草小组成员间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经过多次讨论。于2025年9月底完成了规程初稿，初定了规程中的原则性问题和主要条款，随后发至小组各成员进修修改。各小组成员通过电话沟通等方式将个人意见和建议反馈汇总，经过多次修改后，起草小组于2025年10月底完成报审稿提交专业委员会审查。

四、条文编制说明

1 关于适用范围

本检定规程适用于氧气吸入器检定装置（以下简称吸入器检定装置）的检定。 

2 关于引用文件 

列出了吸入器检定装置检定规程制定中引用到的规程和规范。本规程的术语、定义多引用于《JJF 1004－2004流量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JJF 1008－2008压力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规程的技术指标和检定方法参考了JJG 49－2013弹性元件式精密压力表和真空表、JJG 52－2013弹性元件式一般压力表、压力真空表和真空表、JJG 257－2007浮子流量计，因此将以上文件列入引用文件。
关于术语和计量单位

为有效说明本规程的条文，对一些专用名词术语进行了定义及解释。

第3.1.1～3.1.3条的概念均来自于《JJF 1004－2004流量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JJF 1008－2008压力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概念上保持一贯性。
关于概述

概述描述了吸入器检定装置的用途及结构等内容，主要参考了JYT612、HNJC-201等几种吸入器检定装置的使用说明书、技术手册等综合而成。 

计量性能要求
5.1准确度等级及最大允许误差，该指标对吸入器检定装置中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进行了规定；由于吸入器检定装置包括了3种独立工作的计量器具，因此对其技术指标分别进行了规定。

5.2~5.6规定了精密压力表的计量性能要求；

5.7~5.11规定了氧气压力表的计量性能要求；

5.12规定了浮子流量计的计量性能要求。
6通用技术要求

包括6.1外观和标志、6.2气密性检查及6.3无油脂检查。 

7计量器具控制
7.1检定条件
7.2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7.3检定结果的处理
对吸入器检定装置检定规程结果的表达方式做出了规定。

7.4检定周期
明确了吸入器检定装置的检定规程周期。

8、附录

附录A、给出了吸入器检定装置检定规程记录的格式；

附录B.1、给出了吸入器检定装置检定证书结果页格式。

附录B.2、给出了吸入器检定装置检定结果通知书结果页格式。

五、实验验证结果
起草小组选取了几种吸入器检定装置，对其计量性能和检定方法进行了实验验证，详见实验报告，验证试验的结果表明在目前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开展氧气吸入器检定装置的检定工作。
